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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前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纳维·皮莱发表文章批评中国政府2018年3月在联合国提出并呼吁的《促进人权领域的互利合作》决议。我们高兴最后能够提供中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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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也庆祝了70年的《世界人权宣言》之际，今年的国际人权体系正在发生的变化令我担忧。

我发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目前的发展，毫不含糊声称国家主权，侵犯人权的行为及其受害者完全被回避。这只需观察自称“负责任的全球领导者”中国的情况。

我清楚，这无关领导力，而是伴随它的信息。现在的日内瓦，“双赢”或“互利”合作的说法走红，中国正在寻求推动这种合作，作为国际人权框架的一项重要原则。

问题在于，中国提出的决议以及表决时的辩论,几乎没有国家提到人权或权利人。

这项决议草案是中国和其他国家政府为确保国际人权法只能符合国家利益的最新一次尝试。这如同说在五十、四十、三十年前种族隔离是“南非特色”，并假定这是南非的主权事务，国际社会是否应该
尊重这种特色和主权？

中国政府主导的这项决议试图冲淡对全球最严重侵犯人权的审查，中国政府所说的合作是有问题的合作和空谈。

如果我们相信这种合作的愿景，这项决议是什么？无非是共同体分享人类的未来。一些电影观众可能会在这种说法中看到一种神话般的魔幻。

我在担任高级专员期间与全球南方国家中的很多人交谈观察到的现象。在国家一级，某些形式的合作可能导致排斥、仇外心理、赶走社区，毒化土地并架空治理结构。在国际上，各国的合作忽视甚至
延续存在的贫困、不平等和父权制的基本结构，这些结构会造成剥夺个人权利的阶层并使人权易受侵犯。

我特别关心决议下涉及到普遍定期审议的一些条款。 普遍定期审议是我在联合国工作期间看到成熟的有里程碑意义的工具。

这是一个由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政府都认同的事实：没有一个国家是完美的，所有人都可以从建设性的批评中获益，
而且需要建立一个过程寻求落实对国际人权公约的义务，更重要的是对他们人民的义务。不幸的是，中国的决议忽略了我们希望从这次审查中看到的最终结果：与联合国机制的真正合作，以及切实改
善在地人民的权利。

有建议说，我们需要重新启动国际关系，包括在人权领域。在美国撤出国际参与后，通过这项决议，中国似乎强化了解决方案；欧洲国家越来越趋于自己的事务和保守政治;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政府
首当其冲，气候变化和新自由主义的失败。人权理事会中的许多代表团似乎越来越不情愿或避免谴责我们不能否认的那些暴行。

全球南方能够抵抗主要大国，呼吁联合国成为审查和正义的场所，这在反种族隔离的斗争中至关重要。这种努力在打击种族主义、消除极端贫困和滥用公司权力方面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需要共同
捍卫合作和批评组成的强有力的人权框架，这是对弱者反抗强权（无论是国家权力还是个人专权）的最好保护。

在担任高级专员六年之后，我致力于这一框架和这一职责。我熟悉人权捍卫者、宗教和少数民族以及在中国任何人敢于为他们所信仰的事业和平站出来发声，他们面临巨大的压制。不幸的是，当我担
任高级专员期间中国当局从未与我合作，或允许我访问中国。

当我担任高级专员期间呼吁中国当局释放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被称之为“中国曼德拉”的刘晓波。刘晓波关押至死都未自由，他被中国政府称为“罪犯”。

我诚挚地希望，所有国家，特别是那些为捍卫《世界人权宣言》反对殖民主义和不公正的斗争中而作出重大牺牲人民的国家，将会继续支持这一努力。我们努力确保人的尊严在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和平
享有中心地位。

我担心，在中国的‘双赢'决议版本中，我们可能都会失去一些东西。

 

纳维·皮莱于2008年至2014年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如果您想阅读英文原文，请点击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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